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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非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的邀請或要約，或訂立協議以進行任何該
等事宜的邀請，亦非旨在邀請任何要約以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

本公告並非亦不構成於美國（包括其領土和屬地、美國任何州份和哥倫比亞地區）出售證券的
要約或邀請。本公告或其任何內容或其副本亦不得攜進美國境內或於美國境內直接或間接派
發。除非有關證券根據證券法或美國的任何其他適用證券法律辦理登記或獲得豁免遵守證券
法或美國任何其他適用證券法律的登記規定，否則有關證券未曾亦不會根據經修訂的1933年
《美國證券法》（「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其他適用證券法律登記，且不得於美國提呈發售、出售
或以其他方式轉讓。任何在美國提呈的證券公開發售必須由本公司刊發招股說明書，當中須
載列本公司及管理層以及財務報表的詳細資料。本公司並無計劃在美國公開發售任何證券。

S.F. Holding Co., Ltd.
順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36）

完成配售H股

聯席整體協調人、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牽頭經辦人、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配售代理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 華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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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順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6月26日之公告（「該公
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配售70,000,000股新H股（「配售」）。除另有界定者
外，本公告所使用之所有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完成配售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協議所載配售的所有先決條件均已獲達成（包括取得上
市批准），而配售於2025年7月4日完成。

合共70,000,000股新H股（佔經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後經擴大已發行H股總數約
29.2%）已由本公司於2025年7月4日按每股H股42.15港元的配售價成功配發及發
行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該等承配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據
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概無承配人於緊隨完成配售後
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配售所得款項總額約為2,950.5百萬港元，而配售所得款項淨額（扣除佣金及估
計開支後）共計約為2,932.7百萬港元。

中國證監會備案

本公司將於隨後就有關配售遵守中國證監會規定並完成中國證監會備案。

完成配售後的股本變動

於配售完成後，本公司已發行H股總數已由170,000,000股H股增加至240,000,000

股H股，而本公司A股數目維持不變，為4,822,692,017股A股（包括庫存股），
因此，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包括庫存股）已由 4 , 992 , 692 , 017股增加至
5,062,692,017股。

緊接完成配售前及緊隨配售完成後，公眾人士持有的H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總額（不包括庫存股）的百分比分別為3.42%及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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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配售完成前及緊隨配售完成後，本公司的股權架構（包含庫存股）如下：

股東 緊接完成配售前 緊隨完成配售後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概約
百分比 (%)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概約
百分比 (%)

明德控股（附註1） 2,661,927,139 53.32 2,661,927,139 52.58

承配人 – – 70,000,000 1.38

其他A股持有人 2,160,764,878 43.28 2,160,764,878 42.68

其他H股持有人（附註2） 170,000,000 3.40 170,000,000 3.36

已發行股份總數
 （附註3） 4,992,692,017 100.00 5,062,692,017 100.00

附註：

1. 於本公告日期，明德控股直接持有本公司2,561,927,139股A股，及通過其全資子公司深
圳瑋順間接持有本公司100,000,000股A股。王先生持有明德控股99.90%的股權。

2. 本表格的持股比例計算已計及庫存股。因此，以上其他H股持有人的持股比例並不反映
H股的公眾持股比例，請參照本公告中另行披露的H股公眾持股比例。

3. 包括本公司根據董事會採納及批准的回購授權而回購並存置於本公司回購證券賬戶的
23,270,358股A股。

承董事會命
順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甘玲

中國深圳，2025年7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長及執行董事王衞先生，執行董事何捷先生、王欣女士
及徐本松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尚偉先生、李嘉士先生及丁益博士。


